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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双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

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村（社区）、双山小学：

现将《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务必高度重视，确实履行职责，积极推进工作顺利完成。
重庆市铜梁区双山镇人民政府

2024年9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努力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既定目标，结合我镇实际，决定开展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大排查大走访时间
2024年9月20日前

二、大排查大走访对象
（一）双山籍6-16周岁（2008年9月1日—2018年8月31日出生）适龄儿童，具体名单由双山派出所提供。

（二）非双山籍但学籍在双山小学的6-12周岁适龄儿童，具体名单由双山小学提供。

三、大排查大走访内容
（一）双山籍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是否在校，在哪所学校就读，是否有学籍。若学生在籍（适龄儿童在对应学校有学籍）在校（含学前班），则将排查走访情况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适龄儿童台账（双山籍）》；若学生在籍却未在校，则将排查走访情况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未在校适龄儿童台账》。

（二）截至2024年8月31日年满6周岁，但未按规定就读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是否办理缓学手续，并将相关情况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缓学台账》。

（三）非双山籍但学籍在双山小学的6-12周岁适龄儿童，是否未到校就读或是否辍学。若在籍在校，则将排查走访情况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适龄儿童入学台账（非双山籍）》；若学生在籍却未在校，则将排查走访情况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未在校适龄儿童台账》。

四、方法步骤
（一）全面动员部署（9月6日前）。各村（社区）、双山小学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领会抓好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以及做好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意义。成立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专班和控辍保学劝返工作专班，由镇长担任组长、分管教育的人大主席为副组长，双山小学校长、双山派出所所长、民政、教育工作负责人和各村（社区）书记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在便民服务中心，由镇教育工作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明确工作职责、时间节点及措施要求，全面抓好动员部署工作，各村（社区）要及时开展动员部署，认真落实大排查大走访工作。

（二）精准排查对象（9月13日前）。由双山派出所提供双山籍适龄儿童名单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适龄儿童入学台账（双山籍）》，双山小学提供本校学籍但非双山户籍适龄儿童名单填写在《双山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适龄儿童入学台账（非双山籍）》。

（三）上门入户排查（9月20日前）。根据适龄儿童名单，落实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本辖区全领域大排查，上门入户了解情况，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四）梳理建立台账（9月20日前）。根据排查走访情况，逐一、逐项、分类建立台账，并确保台账填写的所有信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

（五）专项督导检查（9月25日前）。镇2024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大排查大走访工作专班将于9月25日前，随机走访辖区内脱贫户、监测户、一般农户等，对我镇大排查大走访情况、辖区内适龄儿童辍学情况、送教上门工作情况等开展暗查暗访。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社区）、双山小学要加强工作沟通和联系，及时安排部署相关人员按要求开展大排查大走访工作，确保排查走访工作人员到位、措施到位。

（二）层层压实责任。要建立健全“联合查、学校保、村社找、部门清”的联控联保机制，推动形成“镇—村（社区）—家长”和“区教委—学管中心—学校—班主任—教师”双线包保工作模式，要落实具体的排查走访人员和控辍保学劝返工作人员，建立严格的责任分工，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排查走访人员要认真填报台账，要对台账中所有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若因排查走访不到位或信息填报不真实等原因造成学生失学（一直未接受义务教育）辍学（期间中断接受义务教育），或影响我镇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级评估考核，将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三）切实立行立改。对于排查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各村（社区）、双山小学要精准施策，立行立改。排查中发现有辍学倾向的学生，要及时劝说或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对疑似辍学或辍学学生，要根据失学辍学原因，按照“一生一案”要求，通过加强家校共育、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措施开展劝返复学；对未完成义务教育而外出务工适龄儿童，除积极劝返外，及时向务工地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报，由其依法依规查处；对请假在家的学生，要认真核实请假手续，严禁学生或家长无故请假，或以请假的方式变相辍学；对确有心理障碍需长时间回家治疗和休息的学生，应按要求办理休学手续；对适龄残疾儿童，要以随班就读、特校就读、送教上门等合适形式安排接受义务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

（四）建立长效机制。各村（社区）、双山小学要以此次大排查大走访工作为契机，加强工作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和协调解决辖区内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健全信息动态管理长效机制，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和动态更新，为精准落实“义务教育有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五）逗硬工作考核。镇纪委将加强督导检查，对大排查大走访情况、控辍保学情况和送教上门工作落实情况问题突出的村（社区）集中督办，发现履责不力、工作敷衍的，严格责任倒查。


